法库县公安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公告
面试人员名单公布与面试安排

为满足公安工作需要，法库县公安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用于从事社区（村）等公安辅助工作。本次招聘严格按照《沈阳市公安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公告》相关标准执行，在法库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监督指导下，由法库县公安局和沈阳集聘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共同组织开展。

一、可参加面试的人员名单如下：
	法库县公安局警务辅助人员招聘考试（笔试成绩）

	序号
	考号
	姓名
	分数
	笔试排名
	入围状态

	1
	202182327
	吴成帅
	67
	1
	面试入围

	2
	202182313
	张鐸
	55
	2
	面试入围

	3
	202182318
	王金池
	54
	3
	面试入围

	4
	202182303
	高美东
	53
	4
	面试入围

	5
	202182305
	任健铭
	51
	5
	面试入围

	6
	202182306
	张忠祥
	51
	6
	面试入围

	7
	202182302
	王一男
	50
	7
	面试入围

	8
	202182328
	苗博
	49
	8
	面试入围

	9
	202182304
	张鹏达
	49
	9
	面试入围

	10
	202182333
	张洋
	49
	10
	面试入围

	11
	202182315
	李升位
	48
	11
	面试入围

	12
	202182301
	吴彪
	48
	12
	面试入围

	13
	202182339
	孙海鹏
	47
	13
	面试入围

	14
	202182308
	陈贺
	47
	14
	面试入围

	15
	202182311
	张迪
	45
	15
	面试入围

	16
	202182324
	焦德放
	45
	16
	面试入围

	17
	202182337
	刘辰熙
	43
	17
	面试入围

	18
	202182320
	高雷
	42
	18
	面试入围

	19
	202182317
	邵宇航
	41
	19
	面试入围

	20
	202182312
	杨嘉龙
	41
	20
	面试入围

	1
	202182323
	吴楠
	58
	1
	面试入围

	2
	202182310
	赵宁
	56
	2
	面试入围

	3
	202182336
	李琳琳
	53
	3
	面试入围

	4
	202182314
	张阳
	52
	4
	面试入围

	5
	202182329
	彭婉祎
	52
	5
	面试入围

	6
	202182341
	江岩妍
	48
	6
	面试入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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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试考试安排
1、面试时间
面试定于2021年9月4日（星期六）下午13点正式开始。
2、面试地点
法库县老法院综合楼五楼会议室
3、入场要求
考生必须佩戴口罩并携带纸质版准考证、身份证原件，接受防疫检测；考生需于2021年9月4日（星期六）中午12点30前在综合楼门前有序进行体温检测。体温高于37度的考生不得进入考场并取消考试资格；体温检测后集中进入。因本单位防疫需要，未能按时集中进入考场者，属于自愿放弃，考生家属、陪同人员等不得进入院内。
4、考场纪律
考试现场有电子监控进行全程录像，考生全程不得使用任何电子设备，不得携带任何资料；不得在候阶段、考试中向任何考官及工作人员透漏姓名、身份证及准考证等信息；不得随意走动；否则考试成绩作废。对于影响考试进程、威胁或辱骂现场人员、监考人员及其它考生的行为，其考试成绩作废，影响恶劣的将交由公安机关处理。



法库县公安局
法库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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